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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12

证券简称：朗姿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49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股权收购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筹划股权收购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码：

002612

）自

2014

年

9

月

3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3

日刊登了《关于筹划股权收购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34

）。

目前，公司对该事项正在进行尽职调查。合作双方经友好商讨后各项工作逐步展开，但

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待上述事项有明确进展后，将尽快刊登相关公告。为保证公平披

露信息，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上午

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

fo.com.cn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0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013

证券简称：中航机电 公告编号：

2014-045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相关事项尚存

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

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股票简称：中航机电，股票代码：

002013

）自

2014

年

10

月

8

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待公司披

露相关事项后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公司

2014

年公司债（第一期）（证券简称：

14

机电

01

，证券代码：

112201

）不停牌。

特此公告。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0

月

8

日

证券代码：

600143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4-029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近日收到独立董事瞿金平先生提交

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原因，瞿金平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公司

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瞿金平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鉴于瞿金平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瞿金平

先生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新任独立董事补选产生后生效。在此之前，瞿金平先生仍将依据

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相关职责。公

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在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公司董事会对瞿金平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0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

2014-050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第三季度电量完成情况

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了便于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情况，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现将公司

2014

年第三

季度电量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2014

年

7

月

1

日

-9

月

30

日， 公司所属各发电企业已累计完成发

电量

38.13

亿千瓦时、上网电量

35.89

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分别减少

25.04%

和

24.68%

。上述

电量数据为公司的初步统计结果，提醒投资者不宜以此数据简单推算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

业绩。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0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451

证券简称

:

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

:2014-073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摩

恩电气，证券代码：

002451

）于

2014

年

8

月

14

日开市起停牌。经确认，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

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8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

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

2014

年

8

月

28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4

年

9

月

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4

日、

2014

年

9

月

11

日、

2014

年

9

月

18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4-065

、

2014-069

、

2014-

070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72

）。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及相关方仍在积极推动本次资产重组的相关事宜，各中介机

构正按计划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在董事会审

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前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公告为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十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451

证券简称

:

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

:2014-074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控股股东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性，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6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及

2014

年

7

月

10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

控股股东借款人民币

3,000

万元的议案》。

公司向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问泽鸿先生无偿借款人民币

3,000

万元用于缓解公司短期

资金需求压力，借款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2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的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公

告编号：

2014-043

）。

公司已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将上述借款全部归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问泽鸿先生。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十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１８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４１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５

证券简称：平安转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平安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发行的平安转债累计已有人民币

２

，

７７４

，

０００

元转为本公司

Ａ

股股票， 累计转股股数为

６７

，

７５６

股， 占平安转债转股前已发行股份总额

７

，

９１６

，

１４２

，

０９２

股的

０．０００８５６％

。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平安转债尚有人民币

２５

，

９９７

，

２２６

，

０００

元未

转股，占平安转债发行总量人民币

２６０

亿元的

９９．９８９３３％

。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监财会 〔

２０１２

〕

５８２

号文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４３６

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公开发行了

２６

，

０００

万张

Ａ

股可转换公司

债券（附次级条款）（以下简称“平安转债”），每张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２６０

亿

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０１３

〕

１０３

号文同意，本公司该次发行的

２６０

亿元可转债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证券简称为“平安转债”，证券代码为“

１１３００５

”。

（三）可转债转股概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附

次级条款）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公司该次发行的平安转债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起可转换为本

公司

Ａ

股股票。平安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４１．３３

元

／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２

，

７７４

，

０００

元平安转债转为本公司

Ａ

股股票，累计

转股股数为

６７

，

７５６

股， 占本公司可转债转股前已发行股份总额

７

，

９１６

，

１４２

，

０９２

股的

０．０００８５６％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平安转债尚有人民币

２５

，

９９７

，

２２６

，

０００

元未转股，占平安转

债发行总量人民币

２６０

亿元的

９９．９８９３３％

。

三、股本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

已发行股份数目

（股）

占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的总股本比例

（

％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平

安转债转股数目

（股）

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

已发行股份数目

（股）

占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的总股本比例

（

％

）

Ａ

股

４

，

７８６

，

４１６

，

０７９ ６０．４６３９５ ６１

，

３１３ ４

，

７８６

，

４７７

，

３９２ ６０．４６４２６

Ｈ

股

３

，

１２９

，

７３２

，

４５６ ３９．５３６０５ － ３

，

１２９

，

７３２

，

４５６ ３９．５３５７４

总数

７

，

９１６

，

１４８

，

５３５ １００ ６１

，

３１３ ７

，

９１６

，

２０９

，

８４８ １００

注：以上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四、其它

咨询部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３３８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３１０２９

邮 箱：

ＩＲ＠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002387

证券简称：黑牛食品 公告编号：

2014-056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

"

会议

"

）于

2014

年

10

月

8

日

14

：

30

时在广州市林和西路

157

号保利中汇广场

A

栋

21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林秀浩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德恒上海

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如下：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4

人，代表股份

153,619,77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9.08％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153,491,97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9.04％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127,8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4％

。

中小股东的出席总体情况如下：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3

人，代表股份

17,764,77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68％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17,636,97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64％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127,8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4％

。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以下表

决结果以四舍五入法取小数点后两位）：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53,609,7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

；反对

10,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的

0.01%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754,77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

；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林秀浩、林秀海、吴迪年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1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林秀浩、林秀海、吴迪年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2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林秀浩、林秀海、吴迪年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3

发行对象

林秀浩、林秀海、吴迪年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4

发行数量

林秀浩、林秀海、吴迪年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5

限售期

林秀浩、林秀海、吴迪年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6

上市地点

林秀浩、林秀海、吴迪年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7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归属

林秀浩、林秀海、吴迪年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8

募集资金投向

林秀浩、林秀海、吴迪年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9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林秀浩、林秀海、吴迪年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10

议案的有效期

林秀浩、林秀海、吴迪年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3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林秀浩、林秀海、吴迪年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4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53,609,7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

；反对

10,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的

0.01%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754,77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

；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5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53,609,7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

；反对

10,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的

0.01%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754,77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

；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6

、《关于

<

林秀浩、吴迪年与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关于非公开发行的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合同

>

的议案》

林秀浩、林秀海、吴迪年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7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林秀浩、林秀海、吴迪年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53,27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

；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8

、《关于同意林秀浩先生免予发出要约收购的议案》

林秀浩、林秀海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0,734,7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1%

；反对

10,0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的

0.09%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734,77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

；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53,609,7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

；反对

10,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的

0.01%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754,77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

；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0

、《关于制定

<

未来三年（

2014-2016

年度）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53,609,7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

；反对

10,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的

0.01%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754,77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

；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11

、《关于调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53,609,7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

；反对

10,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的

0.01%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754,77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

；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12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53,609,7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

；反对

10,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的

0.01%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754,77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

；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讨论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十月九日

股票简称：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

000407

公告编号：

2014-045

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发出，

2014

年

10

月

8

日以通讯表决（传真）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11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参

加表决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以全票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关于受让青岛中石油昆仑能源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详见

2014-047

号专项公告）

山东胜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王鹏、

翟庆德、王政、臧其文、孟莲、孔凡亭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由全体非关联董事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非关联董事共

5

人，出席会议

5

人，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关于向山东胜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详见

2014-048

号专项公告）

表决结果：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九日

股票简称：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

000407

公告编号：

2014-046

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九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十九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发出，

2014

年

10

月

8

日上午在济南市高新区港兴三路北段济南药谷

1

号楼

B

座

3002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监事

5

人，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对相关事项

的合法性和规范性进行了审议，经表决，会议全票赞成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关于受让青岛中石油昆仑能源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详见

2014-047

号专项公告）

监事会认为，标的公司成长性好，发展前景广阔，有利于加快公司向天然气领域的转型，

转让价格公允，作为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合法的决策程序，监事会表示赞成。

二、关于向山东胜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详见

2014-048

号专项公告）

公司与山东胜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财务资助，体现了公平的原

则，且风险可控，并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监事会表示赞成。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四年十月九日

股票简称：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

000407

公告编号：

2014-047

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受让青岛中石油昆仑能源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支持上市公司加快培育天然气业务，实现产业升级和战略转型，陆续减少同业竞争，经

商定，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以现金方式受让山东胜利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胜利投资

"

）持有的青岛中石油昆仑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青岛昆

仑能源

"

）

49%

的股权，受让价格依据第三方评估值确定人民币

1,751

万元。

青岛昆仑能源成立于

2012

年

7

月

3

日，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其中昆仑能源投资（山东）有限

公司持有其

51%

股权， 胜利投资持有其

49%

股权。 该公司主要在青岛及周边地区运营

LNG

和

CNG

加气场站，截止目前已运营

LNG

和

CNG

加气场站

5

座，

3

座加气场站在建，另有多座加气场

站正处于规划建设中。

胜利投资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8

日召开七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临时），关联董事王鹏、翟庆德、王政、

臧其文、孟莲、孔凡亭回避表决，其他

5

名董事全票赞成通过了上述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赞成的独立意见及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及《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此次股权受让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

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山东胜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鹏，公司住所：济南市历城区七里河路

6

号，注

册资本

11,000

万元，注册号

370000228020938

，经营范围：投资，土石方工程施工，建材、钢材、

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的销售，国内贸易代理服务，企业管理

及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不含金融业务，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胜利投资资产总额

82,601.84

万元，负债总额

32,313.85

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9,454.25

万元，

2013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688.00

万元。 截止

2014

年

8

月

31

日，该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0,402.25

万元。

山东胜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对本公司构成控股股东身份的关联关

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胜利投资持有的青岛昆仑能源

49%

股权。该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

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

司法情形。

青岛中石油昆仑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7

月

3

日，法定代表人：王鹏，注册地址：青岛

市崂山区秦岭路

8

号，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其中昆仑能源投资（山东）有限公司和胜利投资分

别持有其

51%

和

49%

股权，注册号：

370212020001710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销售车用天

然气；一般经营项目：燃气设备销售，天然气技术咨询服务，新能源开发。

2.

标的资产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青岛昆仑能源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4,176.48

万元，负债总额

2,387.26

万元，应收账款

157.89

万元，净资产

1,789.22

万元，营业收入

2,219.63

万元，净利润

-208.73

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7.42

万元，无或有事项。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8

月

31

日，青岛昆仑能源资产总额

4,462.07

万元，负债总额

2,623.74

万元，应收账款

357.91

万元，净资产

1,838.33

万元，营业收入

3,500.50

万元，净利润

49.11

万元，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95

万元，无或有事项。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青岛昆仑能源进行了评

估，并出具

"

万隆评报字

[2014]

第

1293

号

"

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报告以

2014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

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通过分析比较最终以收益法评估值作为评估结论，评估后

的青岛昆仑能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575.41

万元。 即本次公司受让青岛昆仑能源

49%

股权

对应的评估值为

1,751.95

万元。

交易双方以第三方出具的交易标的评估值为基础，本着互利共赢、优势互补的原则，经友

好协商确定股权交易价款为

1,751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收购方案：本公司拟收购青岛昆仑能源

49%

的股权，即胜利投资将其所持有的青岛昆仑

能源

49%

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

2.

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2.1

双方一致同意以《资产评估报告》所反映的内容和结果作为确定本次交易价格的参考

依据。

2.2

双方一致同意，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结果，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的转让

价款总额确定为

1,751

万元人民币（含税，大写：壹仟柒佰伍拾壹万元）。本协议签订完成后

3

个

工作日内，本公司以电汇方式向胜利投资支付股权认购权转让款

750

万元（含税，大写：柒佰伍

拾万元）；双方办理完青岛昆仑能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后

3

个工作日内，本公司以电汇方式向

胜利投资支付剩余股权认购权转让款，即

1,001

万元（含税，大写：壹仟零壹万元）。

3.

标的股权交割

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转让对应的股东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即为股权交割日，胜利投资

承诺积极协助与配合青岛昆仑能源及本公司完成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

4.

生效

本协议在下述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

4.1

由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经双方有权机关批准；

4.2

青岛昆仑能源股东会批准本次交易；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青岛中石油昆仑能源有限公司主要在青岛及周边地区运营

LNG

和

CNG

加气场站，已运营

和近期拟投入运营的加气场站

8

座，尚有多座在规划建设中，该公司业务正处于陆续投建并进

入运营期，成长速度快，发展前景广阔，有利于公司加气站领域双百站战略的推进，并逐步解

决公司同业竞争情形，对加快公司战略转型和未来收益具有重要意义。

八、最近十二个月内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已披露或经股东大会批准的交易事项外，最近十二个月内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关联

交易总金额为

2,151

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认为此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程序规范、合法，并于会前收

到了该关联交易议案的文本，资料基本详实，有助于董事会作出理性科学的决策；该关联交易

事项与公司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有利于公司加快天然气业务发展，推进公司战略转型，同意

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同时，独立董事于会后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事项表决过程符合

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程序合法，交易价格有利于上市公司利益，对交易表示赞成。

十、备查文件

1.

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

;

2.

股权转让协议书；

3.

独立董事意见书；

4.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九日

股票简称：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

000407

公告编号：

2014-048

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向山东胜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提供财务资助概述

1.

提供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2013

年

12

月

6

日，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及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山东胜邦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胜邦塑胶

"

）与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

牧股份

"

）达成协议，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胜邦塑胶合计将持有的山东胜利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胜利生物

"

）

55%

股权转让给中牧股份（详见

2013-039

号专项公告）。根据交

易各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胜利生物对本公司的负债总额

20,800

万元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胜利生物对两股东负债总额

2.048

亿元），由胜利生物首先以其资产抵押等方式向金融机

构贷款偿还本公司；如上述方式无法全额偿还本公司资金，差额部分由各股东按股权比例提

供财务支持。

根据协议约定及目前该事项进展情况，胜利生物股东拟按各自持股比例为胜利生物上述

2.048

亿元的负债额度提供财务资助，其中，本公司按股权比例应提供财务资助

9,212

万元，按

6%

年费率向胜利生物收取资金占用费。

截至公告披露日，除本次应提供的财务资助外，胜利生物对本公司的其余负债已全部收

回。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8

日召开七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临时），会议以全票赞成通过了上述

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赞成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及《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此次财务资助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

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山东胜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5

月

18

日，法定代表人：张正海，注册地址：济宁

高新区同济路

118

号，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注册号：

370833018006496

，经营范围包括前置许

可经营项目：预混剂（黄霉素发酵、盐霉素发酵、莫能菌素发酵、那西肽发酵、恩拉霉素发酵）、

非无菌原料药（阿维菌素、延胡索酸泰妙菌素、替米考星）的生产与销售，以及一般经营项目：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加工、销售；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等。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胜利生物资产总额

42,308.62

万元，负债总额

25,249.71

万元，净资产

17,058.91

万元，营业收入

20,568.74

万元，净利润

-1,062.29

万元。

截止

2014

年

8

月

31

日，胜利生物资产总额

47,101.57

万元，负债总额

29,664.40

万元，净资产

17,437.17

万元，营业收入

13,197.78

万元，净利润

378.26

万元。

三、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及董事会意见

胜利生物经营稳定，业务发展前景较好，信用状况良好，本公司亦有派驻人员出任胜利生

物高级管理人员，参与胜利生物日常经营管理，风险可控，且本次财务资助由各股东按股权比

例提供，事项安排公平。

四、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与山东胜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为合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并按

6%

年利率收取资金占用费，体现了公平原则，且风险可控。同时，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程

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独立董事对该

事项表示赞同。

五、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9,212

万元，无逾期未收回事项。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九日


